	新北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143101543  號
    訴願人  羅○真
    原處分機關  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上列訴願人因違章建築拆除費用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10 月 13 日新
北拆拆一字第 1143277589 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一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民國（下同）114 年 5  月 22 日派員勘查訴願人所有位於本市○○
區○○路○段 372  號之建築物，查得前揭建物共 3  層，第 1、2 層高度約 6  公
尺、面積約 180  平方公尺，構造為：木、磚、金屬；第 3  層高度約 3  公尺、面
積約 45 平方公尺，構造為：金屬（以下合稱系爭建築物），為未經申請審查許可擅
自建造之違章建築，原處分機關遂以 114  年 5  月 23 日新北拆認二字第 1143258
828 號函併附同日新北拆認二字第 1143258754 、1143258753  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
書（以下合稱系爭認定通知書），認定系爭建築物屬實質違建（訴願人對系爭認定通
知書未提起訴願）。另因系爭建築物自 110  年起經本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多次查獲作
為性交易服務場所使用，經本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會議決議應強制拆除，原處分
機關爰以 114  年 5  月 29 日新北拆拆一字第 1143258828 號、114 年 5  月 29 
日新北拆拆一字第 1143258849 號拆除時間通知書（下稱系爭拆除時間通知書）通知
訴願人於 114  年 5  月 29 日起執行拆除。
惟訴願人逾前揭期限仍未拆除，經原處分機關委由廠商自 114  年 6  月 2  日起至
114 年 7  月 1  日執行強制拆除系爭建築物完竣。復因系爭建築物屬於本府工務局
109 年 8  月 13 日新北工拆字第 1093264412 號公告附表 2  項次 1  之八大行業
（色情養生館）違建場所，為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應收取強制拆除違章建築費用之違章建築構造類型，原處分機關遂依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第 1  項、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但
書、第 2  項規定，以 114  年 10 月 13 日新北拆拆一字第 1143277589 號函（下
稱系爭號函）限期訴願人於文到 30 日內應繳納本件違章建築拆除費用新臺幣（下同
）46  萬 3,891  元（詳附表包含行政成本費用 1  萬元）。訴願人不服，於 114  
年 11 月 13 日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於次
：
一、訴願及訴願補充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於收到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14  年 5  月 12 日新北城開字第 114
      0881824 號函副本後已善盡建築物所有人之管理義務，有試圖請系爭建築物之
      承租人離開無果，且訴願人不知道系爭建築物之承租人實際在做什麼業務，另
      土城分局並未提供任何關於系爭建築物抓到妨害風化的證據。
（二）系爭建築物的勘查紀錄及認定通知書記載有錯誤，系爭建築物係建造於民國 9
      年，已達百年，係古老建築並非新建，原處分機關將系爭建築物第 1、2 層夷
      為平地，更將系爭建築物後面 1、 2、3 層一起拆掉，總共拆了 5  個樓層。
      新北市○○區○○段 136  地號土地是訴願人所有，同段 137  地號土地是黃
      氏家族產業，並非訴願人所有。
（三）系爭建築物是老屋，並非違反建築法第 25 條的違章建築，原處分機關也從未
      勒令停工，跳過勒令停工、補辦手續、罰鍰等行政程序，更無視「必要時得」
      之規定逕行拆屋，違反侵犯百姓財產權與生命安全。依照建築法第 96 條規定
      事實上系爭建築物所有權人百年來已經擁有使用執照，並定期繳稅。
（四）強制拆除是公權力，怎麼會是代拆，訴願人沒有委託原處分機關拆除，就不必
      付強拆費用。系爭建築物委外拆除超過 15 萬元，是否有依照政府採購法辦理
      ，且代拆費用 46 萬 3,891  元編列不實，浮編預算，系爭建築物既然是委外
      拆除不是自己拆除，為何會編列行政費用等語。
二、答辯及補充答辯意旨略謂：
（一）系爭建築物因多次查獲妨害風化案件，並經本府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會議決
      議強制拆除，核屬本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構造類別收費單價及違章建築類型項
      次 1  之公共安全及社會治安類之八大行業（色情養生館）違建場所，故依本
      條例、收費單價及違建類型屬應予收取強制拆除違章建築費用之違章建築類型
      。
（二）系爭建築物之強制拆除依據 114  年度雇工租械及租料契約委由契約廠商執行
      ，且系爭建築物強制拆除之執行時日，原處分機關均有查驗紀錄表及施作計價
      數量表可參，而原處分之代拆費用金額係以系爭建物強制拆除執行終結後所彙
      整各項目單位數量，續依前揭契約明訂各項目單位之單價核算加總之金額。
（三）系爭建築物經限期訴願人自行拆除，惟訴願人逾期未履行該自行拆除系爭建物
      之公法上義務，原處分機關遂代履行之，並經核算系爭建築物之強制拆除費用
      後以原處分限期訴願人繳納代拆費用 46 萬 3,891  元，原處分屬適法有據等
      語。
    理    由
一、按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第 2  條規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本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第 1  項）。本局得將本自治條例權限之一
    部分委任所屬機關辦理（第 2  項）。」、及本府工務局 109  年 8  月 13 日
    新北工拆字第 1093264401 號公告：「有關本局『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
    自治條例』所訂主管機關權限，除第 4  條第 3  項明文第 1  項各構造類別之
    收費單價及強制拆除違章建築類型之費用收取公告權限外，委任本府違章建築拆
    除大隊辦理，並自 109  年 8  月 26 日生效。」。準此，原處分機關為有權限
    處分機關。
二、次按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規定：「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均不予補償，
    其拆除費用由建築物所有人負擔。」，及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
    第 1  條規定：「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收取強制拆除違章建築費用，制定本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強制拆除違章建築費用之收取，應以違章建築構造類別及拆除面積為
    計算基礎。但因構造、拆除工法或其他特殊情形所需費用較高者，依實際費用收
    取（第 1  項）。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案件，每件應加收拆除費用百分之 5  為行
    政成本費用。收取上限為新臺幣 1  萬元整，但不足新臺幣 500  元者，以新臺
    幣 500  元計收（第 2  項）。第 1  項各構造類別之收費單價及強制拆除違章
    建築類型之費用收取，由本局公告並送新北市議會備查。有調整時，亦同（第 3
    項）。」。
三、再按本府工務局 109  年 8  月 13 日新北工拆字第 1093264412 號公告：「主
    旨：公告本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構造類別收費單價及違章建築類型，並自 109
    年 8  月 26 日生效。…公告事項：本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構造類別收費單價及
    違章建築類型，依所拆除之主要構造材質計算如附表 1，收費違章建築類型如附
    表 2。」。及其附表 2（摘錄）如下：
四、復按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度訴字第 76 號判決意旨略以：「…主管建築機
    關究係採行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規定以行政處分之方式命原告負擔拆除費用之
    途徑，抑或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規定，預估必要之代履行費用，發執行命令之
    方式處理，本屬該機關之行政裁量權範疇…。」。查本件為原處分機關就系爭建
    築物委外廠商執行強制拆除後，核算實際代拆費用，依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第
    1 項、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規定，以系爭號函命訴願人限期繳
    納代拆費用 46 萬 3,891  元，依前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意旨，系爭號函之
    性質核屬行政處分，從而本案應予實體審議，合先敘明。
五、卷查原處分機關於 114  年 5  月 22 日派員勘查系爭建物，查得系爭建築物為
    未經申請審查許可擅自增建之違章建築，原處分機關遂以系爭認定通知書，認定
    屬實質違建，並以訴願人為系爭建築物之所有人，限期訴願人於 114  年 5  月
    29  日前自行拆除，惟訴願人逾期仍未拆除，經原處分機關於 114  年 7  月 1
    日委外廠商執行強制拆除系爭建築物完竣，復因系爭建築物屬於本府工務局 109
    年 8  月 13 日新北工拆字第 1093264412 號公告附表 2  項次 1  之八大行業
    （色情養生館）之違建場所，為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第 4  條
    第 3  項規定應收取強制拆除違章建築費用之違章建築構造類型，原處分機關爰
    依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核算實際拆
    除費用 45 萬 3,891  元，復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加計行政成本費用 1  萬元，
    此有原處分機關 114  年 5  月 22 日勘查紀錄表、系爭認定通知書、系爭拆除
    時間通知書、委外雇工租械明細表、每日施作計價數量表、查驗紀錄表等影本附
    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以系爭號函限期訴願人於文到 30 日內應繳納本件違章建
    築拆除費用 46 萬 3,891  元（45  萬 3,891+1  萬元），揆諸前揭條文規定，
    洵屬有據。
六、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建築物並非違章建築，原處分機關關於違章建築之認定有誤、
    拆除費用編列不實，及未委託原處分機關拆除因此不必支付拆除費用等語。惟查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374  號判決：「…行政處分具有構成要件效力
    ，即有效之行政處分，處分機關以外之國家機關，包括法院，除非是有權撤銷機
    關，應尊重該行政處分，並以之為行為之基礎。…」，查系爭認定通知書認定系
    爭建築物為違章建築，原處分機關依據系爭認定通知書之認定將系爭建築物予以
    拆除，並作成系爭號函命訴願人繳納拆除費用，然系爭認定通知書因訴願人未提
    起行政救濟而確定，因此有關系爭認定通知書對於系爭建築物為違章建築之認定
    及其範圍，本府應受系爭認定通知書構成要件效力之拘束，先予敘明。
七、另依建築法第 86 條第 1  款之規定，建築主管機關就擅自建造之建築物，有於
    必要時強制拆除之法定職權，及依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向建築物
    所有人收取執行費用，是原處分機關依據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第 1  項及新北
    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規定，以系爭號函命訴願人給付拆除費用，自
    屬依法有據。復查原處分機關為執行本市 114  年度違章建築之拆除，以「114
    年度雇工租械及租料」採購案以開口契約之形式於 114  年 4  月 21 日將決標
    予力○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力○公司）執行，此有政府採購網查詢畫面在卷可稽
    ，是原處分機關僅係將執行強制拆除所需之人力及器材委由力○公司提供，並非
    將執行強制拆除之公權力委託力○公司行使，原處分機關仍係自行拆除系爭建築
    物，因此原處分機關依據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就本案向訴願人收取行政費用 1  萬元，亦無違誤。
八、再查力○公司於 114  年 6  月 2  日至 114  年 7  月 1  日於執行系爭建築
    物拆除時提出執行項目之施作計價數量表，並經原處分機關查驗，原處分機關依
    據力○公司之每日施作計價數量表核算本件違章建築拆除費用 45 萬 3,891  元
    並加計 1  萬元之行政成本費用，均有相關單據附卷可查，是訴願人主張，尚難
    採憑。從而，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為系爭建築物之所有人，於強制拆除系爭建築
    物後，依建築法第 96 條之 1  第 1  項及新北市強制拆除違章建築收費自治條
    例第 4  條規定，以系爭號函限期訴願人於文到 30 日內應繳納本件違章建築代
    拆費用 46 萬 3,891  元，於法並無違誤，原處分應予維持。
九、另訴辯雙方其餘主張陳述經核與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予敘
    明。又訴願人請求准予原地重建一事，應由訴願人依建築法之規定向本府工務局
    申請建造執照，並非訴願程序所能審究，亦併予敘明。
十、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庭榕

委員  陳明燦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張文郁
委員  蔡進良
委員  黃源銘
委員  劉宗德
委員  景玉鳳
委員  王藹芸
委員  劉定基
委員  李永裕
委員  羅承宗
委員  董鈺琪
委員  林泳玲
委員  唐美芝

如對本決定不服，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行政訴訟。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